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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

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

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

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關於 2023 年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公告

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 上 市 規 則 」）

第 13 . 0 9 條 、 第 13 . 1 0B 條 及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

XIVA 部 項 下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而 作 出 。

根 據 《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》 的 有 關 規 定 ， 為 真 實 、 準 確 反 映 山 東 墨 龍 石

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公 司 」 ）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

及 2023 年 度 的 經 營 成 果 ， 公 司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截 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 的 相 關 資 產 進 行 了 全 面 的 清 查 和 分 析 ， 對 可 能 發 生 減 值 損

失 的 資 產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並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 現 將 具 體 情 況 公 告 如

下 ：

一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資產範圍和總金額

公 司 本 次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資 產 專 案 主 要 包 括 固 定 資 產 、 應 收 賬

款 、 應 收 票 據 、 其 他 應 收 款 、 存 貨 、 應 收 超 額 虧 損 子 公 司 壽 光 寶 隆

石 油 器 材 有 限 公 司（「 壽 光 寶 隆 」）的 債 權 預 計 損 失 等 。2023 年 計

提 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24 , 0 90 . 5 8 萬 元 ，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明 細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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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民幣萬元

資產減值準備專案 本期計提減值準備金額

應收票據壞賬損失 -94.49

應收賬款壞賬損失 -219.32

其他應收款壞賬損失 -10.33

對超額虧損子公司的債權預計損失 1,295.88

存貨跌價損失 1,356.66

固定資產減值損失 21,762.18

合計 24,090.58

二、計提資產減值的原因說明

（ 一 ） 應 收 賬 款 、應 收 票 據 、其 他 應 收 款 計 提 信 用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根 據 會 計 準 則 及 公 司 相 關 會 計 政 策 ， 應 收 賬 款 、 其 他 應 收 款 、 應 收

票 據 壞 賬 損 失 的 計 提 以 款 項 賬 齡 、 款 項 性 質 、 信 用 風 險 敞 口 、 歷 史

回 款 情 況 等 資 訊 為 基 礎 ， 按 信 用 風 險 特 徵 的 相 似 性 和 相 關 性 進 行 分

組 ， 進 行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金 額 的 計 量 。

根 據 上 述 政 策 公 司 計 提 應 收 賬 款 壞 賬 準 備 -219 . 3 2 萬 元 ； 應 收 票 據

壞 賬 準 備 -94 . 4 9 萬 元 ； 其 他 應 收 款 壞 賬 準 備 -10 . 3 3 萬 元 。

（ 二 ） 對 超 額 虧 損 子 公 司 壽 光 寶 隆 的 債 權 預 計 損 失 計 提 信 用 減 值

準 備 的 原 因

根 據 2023 年 2 月 3 日 由 證 監 會 發 佈 的 《 監 管 規 則 適 用 指 引 ——會

計 類 第 3 號 》文 件 ，第 “ 3- 4 計 算 歸 屬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利 潤 時 如 何

考 慮 應 收 子 公 司 債 權 的 影 響 ”章 節 規 定 ，當 母 公 司 存 在 應 收 超 額 虧 損

子 公 司 款 項 時 ， 如 果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和 少 數 股 東 之 間 對 超 額 虧 損 分 擔

不 存 在 特 殊 約 定 ， 母 公 司 綜 合 考 慮 子 公 司 經 營 情 況 、 財 務 狀 況 以 及

外 部 經 營 環 境 等 因 素 ， 判 斷 應 收 子 公 司 款 項 已 經 發 生 實 質 性 損 失 、

未 來 無 法 收 回 的 ，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應 當 將 該 債 權 產 生 的 損 失 金 額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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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計 入 “ 歸 屬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利 潤 ” ， 扣 除 該 債 權 損 失 金 額 後 的 超

額 虧 損 ， 再 按 照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與 少 數 股 東 對 子 公 司 的 分 配 比 例 ， 分

別 計 入 “ 歸 屬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利 潤 ” 和 “ 少 數 股 東 損 益 ” 。

為 真 實 反 映 公 司 的 資 產 狀 況 ， 公 司 按 照 前 述 《 監 管 規 則 適 用 指 引 —

— 會 計 類 第 3 號 》 的 規 定 ， 對 壽 光 寶 隆 的 債 權 計 提 信 用 減 值 損 失

1, 295 . 8 8 萬 元 。

（ 三 ） 存 貨 跌 價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期 末 存 貨 按 照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孰 低 計 量 。 當 存 貨 的 可 變 現 淨

值 低 於 成 本 時 ， 計 提 存 貨 跌 價 準 備 。 庫 存 商 品 、 在 產 品 和 用 於 出 售

的 材 料 等 直 接 用 於 出 售 的 商 品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該 存 貨 的 估 計

售 價 減 去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 稅 費 後 的 金 額 確 定 ； 用 於 生 產 而 持

有 的 材 料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所 生 產 的 產 成 品 的 估 計 售 價 減 去 至

完 工 時 估 計 將 要 發 生 的 成 本 、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 稅 費 後 的 金 額

確 定 。 根 據 上 述 政 策 公 司 計 提 存 貨 減 值 準 備 1, 356 . 6 6 萬 元 。

（ 四 ） 固 定 資 產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日 ， 對 各 項 長 期 資 產 是 否 發 生 減 值 的 跡 象 進 行 判

斷 ， 存 在 減 值 跡 象 的 ， 將 估 計 其 可 收 回 金 額 ，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。 公 司

採 用 估 計 的 可 收 回 金 額 與 帳 面 價 值 相 比 較 的 測 算 方 法 計 算 公 司 長 期

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 同 時 ， 公 司 聘 請 了 專 業 評 估 機 構 對 公 司 相 關 資 產 的

可 收 回 金 額 進 行 了 評 估 ， 根 據 評 估 機 構 評 估 結 果 （ 評 估 報 告 號 ： 坤

信 評 報 字【 2024】 024 號 、坤 信 評 報 字【 2024】 025 號 、坤 信 評 報

字【 2024】 026 號 、坤 信 評 報 字【 2024】 027 號 ）計 提 固 定 資 產 減

值 準 備 21 , 7 62 . 1 8 萬 元 。

固 定 資 產 的 減 值 測 試 情 況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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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可 收 回 金 額 按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處 置 費 用 後 的 淨 額 確 定 ：

單位：人民幣元

項目 帳面價值 可收回金額 減值金額

公允價值和

處置費用的

確定方式

關鍵參數

關鍵參

數的確

定依據

熔融還原

設備
205,336,578.44 158,225,070.98 47,111,507.46

公允價值採

用資產基礎

法、處置費用

為與處置資

產有關的費

用

重置成本、

綜合成新

率、經濟性

貶值率、處

置費用

注 1
壽光懋隆

生產線
599,168,748.36 455,314,912.99 143,853,835.37

合計 804,505,326.8 613,539,983.97 190,965,342.83 — — —

注 1： ① 房 屋 建 （ 構 ） 築 物 類 資 產 重 置 成 本 ： 建 安 綜 合 造 價 、 前 期 及 其 他

費 用 、 資 金 成 本 和 應 扣 除 的 增 值 稅 ； 機 器 設 備 （ 含 車 輛 電 子 設 備 ） 重 置 成

本 ： 包 括 ： 設 備 購 置 價 、 運 雜 費 、 安 裝 調 試 費 、 基 礎 費 、 前 期 及 其 他 費 、

資 金 成 本 及 相 關 稅 費 。 ② 綜 合 成 新 率 ： 採 用 理 論 成 新 率 和 勘 察 成 新 率 相 結

合 的 方 法 確 定 綜 合 成 新 率 ③ 經 濟 性 貶 值 率 =［ 1 -（ 行 業 年 平 均 利 用 生 產 能

力 / 年 設 計 生 產 能 力 ） X］ ×10 0%（ 注 ： 其 中 X 為 規 模 經 濟 效 益 指 數 ） ④

處 置 費 用 ： 根 據 資 產 具 體 處 置 情 況 ， 估 算 與 資 產 處 置 有 關 的 法 律 費 用 、 相

關 稅 費 、 搬 運 費 以 及 為 使 資 產 達 到 可 銷 售 狀 態 所 發 生 的 直 接 費 用 。

2、 可 收 回 金 額 按 預 計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的 現 值 確 定 ：

單位：人民幣元

項目 帳面價值 可收回金額 減值金額
預測期的

年限

預測期的關鍵

參數

180 管生產

線
356,476,900.00 329,820,400.00 26,656,500.00 7

收入增長率、折

現率

合計 356,476,900.00 329,820,400.00 26,656,500.00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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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合理性

本 次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事 項 符 合 《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》 和 公 司 會 計 政 策

相 關 規 定 ， 符 合 公 司 實 際 情 況 ， 能 夠 公 允 、 客 觀 、 真 實 地 反 映 公 司

20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以 及 2023 年 的 經 營 成 果 。本 次 計 提

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相 關 的 財 務 資 料 已 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。

四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對公司的影響

202 3 年 計 提 的 各 項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將 減 少 公 司 202 3 年 合 併 財 務 報 表

利 潤 總 額 24 , 0 9 0 . 5 8 萬 元 ， 減 少 公 司 淨 利 潤 24 , 0 90 . 5 8 萬 元 ， 減 少

歸 屬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淨 利 潤 24 , 0 90 . 5 8 萬 元 ， 減 少 歸 屬 于 上 市 公 司

股 東 的 淨 資 產 24 , 0 90 . 5 8 萬 元 。

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袁 瑞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、 姚 有 領 先 生 、

李 志 信 先 生 及 趙 曉 潼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